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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程瀚祥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45
傳真：08-7337061
電子信箱：a25196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民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終字第113010446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76530000A113010446900-1.docx、376530000A113010446900-2.xlsx、

376530000A113010446900-3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屏東縣教育業務志願服務獎勵實施計畫」一份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志願服務法第4條辦理。

二、為表揚對推動本縣學校教育、終身教育發展業務，有具體

優良事蹟之績優志願服務運用單位，倡導志願服務無私奉

獻精神，提升志願服務品質與效能，齊心為推展教育業務

努力，特訂定旨揭實施計畫。

三、符合旨揭實施計畫規定之具體績效事項者，經各運用單位

覈實審查，請於113年9月1日起至10月31日止將申請資料備

文送至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彙辦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四、獎勵對象:屏東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所轄運用志工或志願

服務團隊辦理教育業務之學校、法人或經政府立案之團

體。

五、獎勵資格:

(一)運用單位:訂有志願服務團隊組織規定經本府教育處備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在案，運作良好，並有定期、持續推動服務之事蹟，且

所屬志工團隊至少成立滿1年，志工人數達10人(含)以上

者。

(二)致力推動教育類志願服務業務、年資累積一年以上之學

校承辦人。

六、獎勵申請相關表件及佐證資料之檔案，請逕至「屏東縣政

府教育處網站」(http://www.ptc.edu.tw/)-教育處服務-

法規檔案文件下載-終身教育科參考運用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小及特殊學校、本縣各高國中及特殊學校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家長協會、
社團法人屏東縣社區大學文教發展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瓊麻園城鄉文教發展協
會、財團法人屏東縣農業大學教育基金會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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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教育業務志願服務獎勵實施計畫 

  112年10月19日屏府教終字第11263408200號函核定 

一、目的：為落實志願服務法，表揚對推動本縣學校教育、終身教育發展業務，有具體優良

事蹟之績優志願服務運用單位， 倡導志願服務無私奉獻精神，提升志願服務品質與效能，

齊心為推展教育業務努力，特訂定本實施計畫。 

二、依據：志願服務法、屏東縣政府推動教育類志工服務工作計畫。 

三、獎勵對象：屏東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所轄運用志工或志願服務團隊辦理教育業務之學

校、法人或經政府立案之團體。 

四、獎勵資格 

(一)運用單位：訂有志願服務團隊組織規定經本府教育處備查在案，運作良好，並有定期、

持續推動服務之事蹟，且所屬志工團隊至少成立滿1年，志工人數達10人(含)以上者。  

(二)致力推動教育類志願服務業務、年資累積一年以上之學校承辦人。 

五、獎項及獎勵 

(一)績優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

1. 確有以下具體績效事項者，經本府審查後核予適當獎勵。 

(1) 訂定年度志工運用計畫報府備查，並依實際需求適時修訂。 

(2) 定期召開志工會議，與團隊互動良好，落實志工運用管理說明。 

(3) 協助所屬志工團隊80%人員完成基礎訓練及教育類特殊訓練。 

(4) 協助所屬志工團隊80%人員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。 

(5) 辦理教育類志願服務相關研習活動有具體績效者。 

(6) 發展多元志願服務方案(如學生參與志願服務方案、高齡志工服務方案等)，積
極推動並具有前述(1)至(5)項之2項(含)以上績效者。 

2. 獎勵方式： 

(1) 本縣所屬各級學校：辦理志願服務業務具有前揭「具體績效3項(含)以上者」
或積極「推展多元志願服務方案」有具體績效者，辦理志願服務工作有功人
員行政獎勵或頒發獎狀，如同時符合2種以上敘獎事由，請擇優申請，不可
重複敘獎，敘獎額度如下： 

敘獎事由 敘獎 
人數 敘獎額度 備註 

辦理志願服務業務 
具備6項具體績效者 

6 
校長及主辦人員2人記功1次 

協辦人員4人嘉獎2次 
若不符合高
級中等以下
學校兼任代
課及代理教
師聘任辦法
第四條之代
理、代課教
師，頒給獎
狀1張。 

辦理志願服務業務 
具備5項具體績效者 

5 
主辦人員2人(含校長)嘉獎2次 

協辦人員3人嘉獎1次 

辦理志願服務業務 
具備4項具體績效者 

4 
主辦人員2人(含校長)嘉獎2次 

協辦人員2人嘉獎1次 

辦理志願服務業務 
具備3項具體績效者 

3 
主辦人員2人(含校長)及協辦人員1

人嘉獎1次 

辦理志願服務業務 
發展多元志願服務方案 

具體績效者 
5 

主辦人員2人(含校長)嘉獎2次 
協辦人員3人嘉獎1次 

(2)教育類志願服務民間團體：經查核確有績效3項(含)以上者，由本府頒給獎狀。 

    (二)志願服務績優承辦人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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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辦理志願服務業務達1年，如係學校承辦人員確有以下具體績效事項2項(含)以上

者，由本府核予嘉獎兩次，民間團體承辦人員確有以下具體績效事項2項(含)以上

者，由本府頒給獎狀。 

(1) 於「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」建立志工基本資料(個人資料、

教育訓練、紀錄冊號等)、時數登入相關資料完整度達90%以上。 

(2) 任職期間所屬團隊志工人數較前一年成長5%。 

(3) 每年度為志工辦理至少1場基礎訓練或教育類特殊訓練，提昇志願服務

工作品質，保障受服務者之權益。 

(4) 任職期間所屬團隊志工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之人數較前一年成長5%。 

(5) 任職期間推展具創新工作項目及作為之方案，並足為其他單位學習推廣。 

六、申請應備文件 

(一)績優運用單位:符合具體績效事項者，經各運用單位覈實審查，於每年10月底前將

「屏東縣教育業務績優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申請表」(如附件1)及近三年之志願服務

推動情形相關佐證資料(如附件檢核清單) 函送本府申請獎勵，學校部分則另檢附

獎懲建議名冊辦理敘獎。 

(二)志願服務績優承辦人員:「年度志願服務績優承辦人員推薦表」(如附件2)及相關佐

證資料(如附件檢核清單)，於每年10月底前送本府教育處申請獎勵。 

七、審查方式：本府教育處業辦單位就各運用 單位所送資料進行審查，申請推薦應備文件

不全或資格不符者，不予受理。 

八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各單位應依不同獎勵檢附應備文件；推薦績優運用單位應檢附一式2份（正本1份、

影本1份），資料請用 A4規格紙張，以word 標楷體12字型，固定行高22pt，直式

橫書繕打，正反面列印(含佐證資料，佐證資料應單獨編列成冊並註明頁碼），並

裝訂於左側。 

(二)所送資料概不退還，申請單位請自行留底。 

九、作業期程：作業流程各階段作業期程如下： 

(一) 申請資料收件日期：於每年9月至10月底前止。 

(二) 本縣教職員行政獎勵：每年10至11月審查通過後辦理敘獎。 

(三) 辦理表揚：由本府於每年11月辦理。 

(四) 確切時間，以每年公告為主。 

十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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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案件編號：         （由教育處編列） 

 

教育業務績優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獎勵申請表 

運用單位 

名 稱 

 

 

(請寫全銜) 

聯絡人  
電 話 ( ) 

電子信箱  

單位地址  

成立宗旨  

運用志工 

服務類別 

(可複選) 

□導護交通服務     □圖書整理服務     □閱讀推動服務 □活動導覽服務 

□環保及環境服務   □學生輔導服務     □體育推廣服務 □春暉宣導服務 

□終身學習推廣服務 □樂齡學習推動服務 □其他:__________ 

志工團隊 

概 況 

團（隊）名 

(例:1.導護志工隊) 
成立時間  志工人數 

1. 年 月 日         人 

2. 年     月   日         人   

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 

志工總人數(A) 
 (截至   年7月31日) 

取得志願服務 

紀錄冊人數(B) 

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人數比率(C) 

C=B/A 

   

志工運用規章 

(請就1.志工管理及運用規則之完整性、2.志願服務計畫報府備查及執行等情形，

分項說明，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如無則免填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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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訓練 

(請就1.教育訓練計畫、2.訓練教材或手冊編輯、3.其他定期或不定期訓練情形，分項說

明，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如無則免填。) 

志工運用管

理說明 

(請就1.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之使用管理、2.志工執勤管理、3.志工保險、福利、考評

及獎懲、4.團隊管理創新作為等，分項說明，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如無則免填。) 

 

志工會議及

團隊互動 

(請就1.聯繫會議召開情形（如：召開次數、參與情形人數等）、2.與團隊間的資訊溝通及

3.傳達與督導方式、4.志工聯誼活動等，分項說明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如無則免填。) 

發展多元志

願服務方案

或創新作為 

(請就多元方案及團隊創新作為及優良事蹟分項說明，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如無則免填。) 

推薦單位用印  

 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※填表說明： 

一、本報名表請統一使用標楷體12字型、固定行高22pt，橫式繕打、正反面列印。一式2份（核章正

本1份，核章後複印1份），佐證資料請依本表分項逐項裝訂。 

二、請提供組織規章、教育訓練、管理作為、與團隊互動、發展多元志願服務方案、創新作

為、優良事蹟等相關佐證資料。 

三、格式及項目不得變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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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件編號： （由教育處編

列） 

年度志願服務績優承辦人員推薦表 

承辦人姓名 
 

聯絡電話 ( ) 

身分證字號  
衛福部志願服務資訊

整合系統帳號 
 

服務單位  

志願服務紀錄冊  □有      □無 

團
隊
概
況 

 年別

項目 
   年    年 

   年 

7月31日 

填表說明： 

1.「志工人數」以當年12月31

日數據為準。 

2.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之計

算：不限教育處核發之紀錄

冊，若志工所持紀錄冊為其他

單位核發亦認定為已領冊)。 

3. 「志工成長率」計算： 

(當年度7月31日志工數－前一

年度7月31日志工數)÷前一年

度7月31日志工數＝當年度志

工成長率。例如：109.12.31.

志工人數40人，110.12.31.志

工人數50人； 則110年度志工

成長率為(50 人－40人)÷40人

＝25％ 

志工

人數 
   

志 願 

服務紀錄冊

領冊率 

   

志工人數 

成長率 
   

推
薦
單
位
推

薦
意
見 

推薦理由： 

□於「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」建立志工基本資料(個人資料、教育訓練、

紀錄冊號等)、時數登入相關資料完整度達90%以上。 

□任職期間所轄志工人數較前一年成長5%。 

□每年度為志工辦理至少1場基礎訓練或教育類特殊訓練，提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，保

障受服務者之權益。 

□任職期間所屬志工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之人數較前一年成長5%。 

□任職期間推展具創新工作項目及作為之方案，並足為其他單位學習推廣。 

辦理志願服務業務連續

服務之年資 自 年 月 日 至    年  7月 31日為止，共計服務   年。 

推薦單位用印 

        

中 華 民  國  年  月 日 

※填表說明： 

一、本報名表請統一使用標楷體12字型、固定行高22pt，橫式繕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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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附件資料須含下列各項，以 A4規格製作，依序排列並裝訂於左側，結束後恕不檢還，請自行備份。



 

屏東縣教育業務志願服務獎勵送件檢核表 

※請確實核對相關文件內容，並附於函文資料，俾利順利送件辦理。 

編號 項目 注意事項(完成項目請打勾) 

A 公文 
□承辦人姓名、電話及地址 

□立案之機關、機構、學校、法人或經政府立案團體函文 

B 申請表件 
□教育業務績優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獎勵申請表(須單位用印) 

□年度志願服務績優承辦人員推薦表(須單位用印) 

 

教育業務績優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獎勵申請 

編號 檢核項目 
佐證資料 

(請依符合之具體績效檢附相關佐證資料) 

1 志工運用規章 
□年度志願服務計畫 

□屏東縣政府備查公文 

2 
志願服務教育 

訓練 

□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

□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備查公文 

□訓練教材或手冊 

□教育訓練成果 (含受訓人員名單及簽到表) 

□其他： 

3 
志工運用管理說

明 

□志工隊員(含紀錄冊號)名冊(可至衛福部志工系統列印檢附，承

辦人請審查並核章) 

□運用單位福利、考評及獎懲規範 

□志工服務輪值表 

□志願服務紀錄冊之管理 

□其他： 

4 與團隊互動 

□聯繫會議記錄(可檢附相關會議照片) 

□聯繫會議簽到表 

□志工聯誼活動辦理成果 

□其他： 

5 

發展多元志願服

務方案或創新作

為 

□創新方案年度執行成果(含照片) 

□志工運用規章 

□教育訓練成果(含受訓人員名單及簽到表) 

□其他： 

6 □獎懲建議名冊(學校) 

 

年度志願服務績優承辦人員申請 

1 檢附資料 

□隊員志願服務紀錄冊名冊(   年7月31日止) 

□創新方案年度執行成果(含照片) 

□志願服務紀錄冊之管用規定或登錄情形 

(可至衛福部志工系統列印檢附) 

 


